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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近日，公司接到华信远景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的告知

函》， 2019 年 2 月 13 日，华信远景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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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证券代码：300311                 证券简称：任子行           公告编号：2019-010 

4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华信远景严格遵守了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并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了减持计

划实施进展情况的披露义务，上述减持情况与华信远景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

承诺、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华信远景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华信远景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所做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华信远景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

的行为。 

4、华信远景股东景晓军先生、沈智杰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所做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景晓军先生承诺：在公司及其关联方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在其及其关联方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

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

起第 7 个月至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沈智杰先生承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量占其直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0%；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7 个月至

第 12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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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股份。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不会违反上述承诺。 

5、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景晓军先生，华信远景是公司为稳定核

心员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而设立的员工持股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同为

景晓军先生。华信远景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景晓军先生

直接加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仍不低于 41.11%，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6、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情况的告知函》； 

2、《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